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福利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
99.03.24 98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6.02 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第 一 條  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之福利，特訂定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福利辦法（以 

          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含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、軍訓教官、護理教師及約聘僱人
          員；但留職停薪者，不得享有各項福利。
第 三 條　教職員工相關福利措施及申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一、結婚賀禮：教職員工應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三個月內，檢具囍帖或結緍證明文件影本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後以校長名義致贈賀禮貳仟元。若夫妻均為本校教職員工，則雙方均可申請。此項補助僅限一次。
二、生育賀禮：
              （一）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應於生育後三個月內，檢具出生證明或戶口名簿 

      影本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後以校長名義致贈賀禮壹仟元。
（二）若夫妻同為本校教職員工，僅一方申請為限。
三、喪葬補助：

    （一）教職員工本人死亡者，其遺族應於死亡後三個月內，檢具訃聞或死亡   

          證明文件影本提出申請，經審核通過後以校長名義致贈慰問金壹萬壹
          仟元。

    （二）教職員工之父母或子女死亡者，應於死亡後三個月內檢具訃聞或死亡
          證明文件影本經審核通過後以校長名義致贈慰問金壹仟元。
四、健康檢查：

（一）教職員工年滿四十歲以上者，提供每年一次健康檢查；教職員工未滿
      四十歲者，提供二年一次健康檢查。
（二）健康檢查應與本校衛保組教職員工在職定期健康檢查一併舉行。
（三）新到任教職員應於當年度參加本校教職員工在職定期健康檢查。
第 四 條  申請結婚賀禮、生育賀禮、喪葬補助時，應自行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，逾期視同放棄，不得異議。
第 五 條  如有冒領、重領、偽造等情事，應追回補助金額，並從嚴議處。
第 六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　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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